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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拟归属数量：3,661.76万股

● 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或/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或“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

1、首次授予日：2024年6月4日。

2、首次授予数量：9,166.40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1.30%。

3、首次授予人数：763人。

4、首次授予价格：2.56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或/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

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归属

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在下列期间内：

① 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 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

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② 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③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

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④ 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中对上述期间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激励对象归属限制性股票时应当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第一个归属期

第一个归属期

第三个归属期

归属时间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48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归属权益数量占首次授予权益总

量的比例

40%

30%

30%
若预留部分在2024年三季报披露前授予完成，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比例

安排与首次授予一致。

若预留部分在2024年三季报披露后授予完成，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比例

安排具体如下：

归属安排

第一个归属期

第一个归属期

归属时间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归属权益数量占预留授予权益总

量的比例

50%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归属条件而不能申请归属的该期限制性股

票，不得归属，作废失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送股等情形增加的股份同时受归属条件

约束，且归属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因前述原因获得的

股份同样不得归属。

7、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单伟中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

其他员工

（共计762人）

预留部分

合计

国籍

中国

职务

核心技术人员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60.00

9,106.40

2,291.60
11,458.00

占本激励计划授出

权益数量的比例

0.52%

79.48%

20%
100%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0.01%

1.29%

0.33%
1.63%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预留权益比例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数量的20%。

2、本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监

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披露激励对

象相关信息。

4、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保留两位小数。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4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

查意见。

2、2024年4月15日至2024年4月24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

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2024年4月25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

于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4-030）。

3、2024年4月29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议案。次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
035）。

4、2024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5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

了核查意见。

6、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作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的归属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三）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批次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授予日期

2024年6月4日

2025年4月22日

授予价格

2.56元/股
2.56元/股

授予数量

9,166.40万股

2,291.60万股

授予人数

763
354

授予后限制性股票剩余数

量

2,291.60万股

0
（四）本激励计划的归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未归属。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说明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规定，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为自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首次授予日为2024年6月4日，本激励计划中

的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6月4日进入第一个归属期。

（二）关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成就，现就归属条件成就情况说明如

下：
归属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激励对象归属权益的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应满足12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4、满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考核年度为 2024-2026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

次。以公司 2021-2023年营业收入均值为业绩基数，对每个归属期定比业绩基数的累计

营业收入增长率进行考核，根据上述指标完成情况确定公司层面归属比例，首次授予部分

的第一个归属期考核年度为2024年，具体考核指标为：

归属期

第一个归属期

业绩完成值（A）
A≥Am

An≤A＜Am
A＜An

对应考核年度

2024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

X=100%
X=80%
X=0%

累计营业收入增长率

目标值（Am）

60%
触发值（An）

54%

注：上述“营业收入”以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计算依据，下同。

5、满足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根据公司现行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

级表中对应的考核得分确定激励对象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考核得分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5
100%

4 3 2
50%

1
0%

如果公司满足当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归属额度=个人当年

计划可归属额度×公司层面归属比例×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的，作废失效，

不可递延至以后年度。

达成情况

除已作废限制性股票对应的激励对象

外，首次授予的其他激励对象未发生前

述情形，符合归属条件。

除已作废限制性股票对应的激励对象

外，首次授予的其他激励对象符合归属

任职期限要求。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出具的审

计报告（天职业字[2025]第 13528号）：公

司 2024 年营业收入为 6,509,090,845.76
元，相比 2021-2023年营业收入均值的

增长率为 63.34%，公司层面归属比例达

100%。

本激励计划除 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已离职外，首次授予的其余 760名激励

对象绩效考核得分为5、4或3，个人层面

归属比例为10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设定的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

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760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

公司将统一办理激励对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及相关的归属股份登记手续，并将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归属日。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事项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公司《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向符合归属条件

的760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3,661.76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宜。

三、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归属情况

（一）首次授予日：2024年6月4日。

（二）达成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数量：3,661.76万股。

（三）达成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760人。

（四）授予价格：2.56元/股
（五）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或/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六）本次达成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

姓名

单伟中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

（759人）

合计

国籍

中国

职务

核心技术人员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万股）

60.00

9,094.40

9,154.40

达成归属条件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24.00

3,637.76

3,661.76

达成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占已获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40%

40%

40%
四、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本次拟归属的 760名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

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

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条件已成就。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激励对象名单。

五、归属日及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将统一办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归属及相关的归属股份登记手续，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归属日。

经公司自查，本激励计划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

六、本次归属对公司相关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在授予日后不需要对限制性股票进行重新评估，公司将在授

予日至归属日期间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归属的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

续信息，修正预计可归属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

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公司在授予日授予限制性股票后，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

准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相关费用进行相应摊销，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

限制性股票归属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归属及本次作废已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成就，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及其归属数量符

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作废

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和数量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469 证券简称：芯联集成 公告编号：2025-025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

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的程序。

1、2021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等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并形成监事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名单的议案》等与

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

2、2021年9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形成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等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公司于同日完成了股

票期权的授予（本次激励计划不设预留权益），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为568名公司员工，共分为两个行权

期，每期可行权50%，每期的行权条件为同时满足当期公司层面考核条件与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条件。

3、2022年7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考核条件达成情况的议案》等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

除离职员工外，参与第一个行权期考核的激励对象共514名，根据公司层面考核结果以及激励对象个

人考核结果，实际达成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考核条件的激励对象共502名。

4、2023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考核条件达成情况的议案》，除离职员工外，参与第二个行权期考核的激励

对象共468名，根据公司层面考核结果以及激励对象个人考核结果，实际达成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考核条件的激励对象共464名。

5、2023年6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部分员工期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并形成监事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

权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发表了核查意见。鉴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丧失适格人士的资格，不再

符合行权条件，在达成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考核条件的激励对象中，实际可行权激励对象为 449
名。

6、2024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部分员工期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并形成监事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员工期权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第一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发表了核查意见。鉴于第一个行权期部

分激励对象离职及行权期届满未行权，注销其所持有股票期权 261.54万份，对应公司股票 261.54万

股；鉴于第二个行权期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考核条件未达成导致其丧失适格人士的资格，不再符合行

权条件，注销其所持有股票期权776.76万份，对应公司股票776.76万股；在达成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期考核条件的激励对象中，实际可行权激励对象为428名。

7、2025年5月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将对第一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的378.82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二、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规定，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

为“自首发上市之日起12个月后的次日起至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股票期权各行权期结束后，激励

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于 2025年 5月 10日届满，截至行权期届满之日，尚有 378.82
万份股票期权未行权，该部分股票期权将由公司予以注销。

根据公司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符合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本次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本次注销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

注销的相关事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469 证券简称：芯联集成 公告编号：2025-027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5年 5月 19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5年 5月 13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赵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经审议，鉴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3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资格，其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合

计12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按作废处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作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3）。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的

议案》

经审议，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

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661.76万股，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

符合条件的760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

案》

鉴于在本次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届满，存在部分激励对象未行权的情形，拟对其持有的

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共注销股票期权378.82万份，对应公司股票378.82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

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外汇掉期业务、外汇期权业务等。开展的外汇衍生品合约价

值总额度为15亿人民币或等值外币，额度使用期限自该事项获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上

述额度在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但期限内任一时点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 15亿人民币或等值外

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469 证券简称：芯联集成 公告编号：2025-029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临江路518号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13
913

3,555,594,768
3,555,594,768

50.2978
50.29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赵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张毅先生现场出席了会议，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43,078,550
比例（%）

99.6479

反对

票数

11,009,909
比例（%）

0.3096

弃权

票数

1,506,309
比例（%）

0.042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43,238,248
比例（%）

99.6524

反对

票数

10,798,711
比例（%）

0.3037

弃权

票数

1,557,809
比例（%）

0.043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42,845,284
比例（%）

99.6414

反对

票数

11,252,711
比例（%）

0.3164

弃权

票数

1,496,773
比例（%）

0.0422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43,130,253
比例（%）

99.6494

反对

票数

11,284,145
比例（%）

0.3173

弃权

票数

1,180,370
比例（%）

0.033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42,983,493
比例（%）

99.6453

反对

票数

11,425,130
比例（%）

0.3213

弃权

票数

1,186,145
比例（%）

0.0334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42,387,862
比例（%）

99.6285

反对

票数

11,774,457
比例（%）

0.3311

弃权

票数

1,432,449
比例（%）

0.0404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42,965,915
比例（%）

99.6448

反对

票数

11,118,106
比例（%）

0.3126

弃权

票数

1,510,747
比例（%）

0.042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42,972,074
比例（%）

99.6449

反对

票数

11,533,840
比例（%）

0.3243

弃权

票数

1,088,854
比例（%）

0.0308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41,425,852
比例（%）

99.6015

反对

票数

12,850,663
比例（%）

0.3614

弃权

票数

1,318,253
比例（%）

0.0371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40,705,637
比例（%）

99.5812

反对

票数

13,519,652
比例（%）

0.3802

弃权

票数

1,369,479
比例（%）

0.0386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40,808,416
比例（%）

99.5841

反对

票数

13,421,848
比例（%）

0.3774

弃权

票数

1,364,504
比例（%）

0.038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396,787,
862

1,397,365,
915

比例（%）

99.0633

99.1043

反对

票数

11,774,457

11,118,106

比例（%）

0.8350

0.7885

弃权

票数

1,432,449

1,510,747

比例（%）

0.1017

0.10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1-议案1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6、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继伟、徐启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在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方面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469 证券简称：芯联集成 公告编号：2025-023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作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

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或“本激励计划”）《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

法》”）的规定和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12万股。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4年 4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

查意见。

（二）2024年4月15日至2024年4月24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2024年4月

2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4-030）。

（三）2024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议案。次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

2024-035）。

（四）2024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

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五）2025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

发表了核查意见。

（六）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作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作废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和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作废限制性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鉴于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3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资格，其已授

予但尚未归属的合计12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按作废处理。

三、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核

心管理团队的稳定性，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本身也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继续实施。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作废符合《上市规则》《管理办法》以及公司《激

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公司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

限制性股票。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归属及本次作废已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成就，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及其归属数量符

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作废

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和数量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469 证券简称：芯联集成 公告编号：2025-026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外汇衍生品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目的、交易品种、交易场所：为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提高外汇使用效

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拟与银行等金融

机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外

汇掉期业务、外汇期权业务等。

● 交易金额：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合约价值总额度为15亿人民币或等值外币，额

度使用期限自该事项获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上述额度在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但期

限内任一时点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15亿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基于实际发展需要，遵循合法、审慎、安全、

有效的原则，不以投机为目的，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但外汇衍生品业务的收益受汇率及利率波

动影响，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履约风险等其他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目的

为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提高外汇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公司拟根据

具体业务情况，通过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适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公司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与日

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是基于公司外币资产、负债状况以及外汇收支业务情况进行，能够提高公司积

极应对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的能力，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主要用于支

付海外供应商的采购款项，并将合理安排资金使用，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二）交易金额及期限

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合约价值总额度为15亿人民币或等值外币，额度使用期限自

该事项获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上述额度在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但期限内任一时点

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15亿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三）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资金。

（四）交易方式

公司及子公司将按照衍生品套保原则和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原则，根据合同需要灵活选择外汇远

期、外汇期权、外汇掉期等结构相对简单透明、流动性强、风险可认知、市场有公开参考价格的外汇衍

生工具，不从事复杂嵌套、与不可控因素挂钩的外汇衍生工具交易。交易对手为具有外汇衍生品交易

业务经营资格、经营稳健且资信良好的国内和国际性金融机构。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

的的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的风险分析

(一)市场风险

外汇衍生品交易合约汇率、利率与到期日实际汇率、利率的差异将产生交易损益;在外汇衍生品

的存续期内，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至到期日重估损益的累计值等于

交易损益。交易合约公允价值的变动与其对应的风险资产的价值变动形成一定的对冲，但仍有亏损

的可能性。

(二)流动性风险

不合理的外汇衍生品的购买安排可能引发公司资金的流动性风险。外汇衍生品以公司外汇资

产、负债为依据，与实际外汇收支相匹配，适时选择合适的外汇衍生品，适当选择净额交割外汇衍生

品，可保证在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以减少到期日现金流需求。

(三)履约风险

不合适的交易对方选择可能引发公司购买外汇衍生品的履约风险。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的交易

对方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履约风险低。

(四)其他风险

因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合同约定条款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给公司带

来损失。

四、风险防控措施

(一)公司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品种均为与基础业务密切相关的简单外汇衍生品，且该类外汇衍

生品与基础业务在品种、规模、方向、期限等方面相互匹配，以遵循公司谨慎、稳健的风险管理原则，不

做投机性交易。

(二)公司已制定严格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对外汇衍生品交易的操作原则、风险处理

程序、信息披露等作了明确规定，控制交易风险。

(三)公司将审慎审查与符合资格的金融机构签订的合约条款严格执行风险管理制度，以防范法律

风险。

(四)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定期对衍生品交易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估。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开展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是为了提高公司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防范汇率波动对公

司利润和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一公允价值计量》等相关规定及

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与会计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相关

项目。

六、专项意见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开

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次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发现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此次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469 证券简称：芯联集成 公告编号：2025-028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

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5年 5月 13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 5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永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作废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作废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监事会同意公司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综上，监事会一致同意本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作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3）。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本事项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公司《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向符合归属条件的760名

激励对象办理归属3,661.76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宜。

综上，监事会一致同意本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4）。

3、审议通过《关于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本次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符合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本次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监事会一致同意本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5）。

特此公告。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158 证券简称：常山北明 公告编号：2025-030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

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

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石家庄市长安区广安大街34号天利商务大厦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玮扬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数额585,709,41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385％。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数据，参加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3,373 人，代表股份 13,565,6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86％。

综上，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3,377人，代
表股份599,275,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871％。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股
东”）3,373人，代表股份13,565,6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86％。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98,147,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19％；反对650,2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5％；弃权47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6％。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98,160,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39％；反对661,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4％；弃权45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5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98,173,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62％；反对645,1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7％；弃权45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2％。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598,160,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40％；反对658,1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98％；弃权45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1％。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598,121,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75％；反对704,0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75％；弃权44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412,1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970％；反

对704,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02％；弃权44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3128％。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40,973,95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35％；反对

661,8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58％；弃权 455,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
持股份的0.32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2,448,127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624％；反对661,8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791％；弃权455,600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585％。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公司与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97,192,0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24％；反对1,609,82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86％；弃权47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1,482,6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6455％；反

对1,609,8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8670％；弃权47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4875％。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公司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98,151,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25％；反对667,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4％；弃权45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1％。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598,056,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67％；反对734,9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26％；弃权48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347,3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193％；反

对734,9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180％；弃权48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5627％。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赵婉宇、王凯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